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防疫窗口 
第三次會議 

時間 : 1 0 9年 3月 4日  

辦理單位 :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 

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-myXhLi794vzW0fhuPsfc_hXVIfnnWDa4xX5100nmG65TCg/viewform








測量體溫人員防護裝備建議 

資料來源: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Content/NO6oWHDwvVfwb2sbWzvHWQ?uaid=UDXo5Wd2jDnm__vJUU9PjQ 



餐廳體溫量測站如遇師生額溫超過37.5℃個案處理說明 

1.將個案與人群分流，請個案在旁暫待並平靜心情，避免與他交
談，待5分鐘後再進行複查。 

2.如複查額溫仍超過37.5℃時，檢測人員通報衛保組(分機
1331~1332)協助後續處理。 

3.請體溫偏高個案先以自己手機掃描QR code，填報本校「非14天
健康監測者有發燒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其它症狀自主回報系
統」。 

4.以上說明將視執行狀況進行滾動修正。 

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 

參、勞工自主防護及權益保障事項  

一、勞工應做好自主管理，使用肥皂勤洗手、避免前往中國大陸疫區旅 
遊、避免接觸野生動物，如為第一線工作勞工，宜配戴口罩。若出 
現發燒、咳嗽等身體不適，請速就醫，告知醫師旅遊史、職業史及 
接觸史，並主動告知雇主。 

二、雇主如未能提供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勞工得拒絕指派前往疫區 
提供勞務。雇主如強行要求，且未提供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致勞 
工有權益受損之虞，勞工得終止勞動契約，並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。  



健康中心防疫措施說明 

1.考量目前國內外疫情發展及本校醫療防護裝備不足等因素，駐診醫師群建議醫
療門診推遲開診以避免人員交互感染，基於尊重醫療專業及保護師生健康原則，
本校3月擬不開診，並於3月下旬另行評估開診日期。 

2.設置發燒篩檢區:進行傷病檢傷管制措施，於門口處進行旅遊及接觸史調查、
呼吸道症狀詢問並量測體溫，如有發燒個案擬將其安置於發燒篩檢區進行所需
醫療處置。 

3.設置疑似病例醫療待轉區:如遇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，將個案引導至
醫療待轉區，等待後續醫療轉介。(如夜間發現疑似個案請通知校安中心，個
案於原地等待醫療轉介，現場其他人員淨空，可請校警協助人員淨空事宜。) 

4.病媒蚊防治:請各單位防疫窗口持續辦理校園環境定期巡查及清除積水容器，
每月五日前上網填報「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」，並落實「巡」、「倒」、
「清」、「刷」等清除孳生源工作，以保障師生健康。 



臉部面罩自製教學 



個人自我防護心語 

多聽多看，求正解； 

勿驚勿慌，需警覺； 

關心夥伴，要通報； 

良好衛生，護健康。 




